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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2023
年5月24日以书面、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于2023年5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形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

许树根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许树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与ESG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

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战略与ESG委员会：许树根先生、傅建中先生、瞿丹鸣女士，其中许树根先生为委员会主

任。

提名委员会：傅建中先生、王宝庆先生、许树根先生，其中傅建中先生为委员会主任。

审计委员会：王宝庆先生、傅建中先生、梁金女士，其中王宝庆先生为委员会主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瞿丹鸣女士、王宝庆先生、王美华女士，其中瞿丹鸣女士为委员会主

任。

上述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许仲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

届董事会届满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美华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梁金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汪婷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郭斌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附件：简历

许树根：男，中国国籍，大学学历，工程师，公司创始人，曾任杭州叉车总厂石桥分厂采购

科长，杭州鼎力机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浙江鼎力机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现担任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德清中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

绿色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上海鼎策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德清力冠机械

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鼎力科技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截至本日，许树根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30,564,600股，通过德清中鼎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3,254,046股，与许仲系父子关系，许树根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傅建中：男，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9月至今在浙江大学

从事数控技术与装备自动化教学与科研工作，现任浙江大学制造技术及装备自动化研究所所

长，兼任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兆丰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截至本日，傅建中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傅建中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宝庆：男，中国国籍,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硕士（会计专业）。浙江工商大学

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浙江省内部审计协会常务理事、浙江出版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格派镍钴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日，王宝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王宝庆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瞿丹鸣：女，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任浙江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曾获“浙江省服务中小

企业优秀律师”、“湖州市优秀青年律师”、“湖州市优秀女律师”称号。现任浙江常益律师事务

所主任，湖州市律师协会理事、湖州市律师协会女律师联谊会副会长，兼任浙江鼎力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日，瞿丹鸣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瞿丹鸣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许 仲：男，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任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总经理助

理、副总经理，现任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日，许仲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许树根之子，许仲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美华：女，中国国籍，大学学历，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曾任德清东升面粉有限公司会计

主管，浙江新市油脂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主管，浙江金瑞税务师事务所税务审计，浙江鼎力机械

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现任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

截至本日，王美华女士通过德清中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558,472
股，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王美华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梁 金：女，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曾任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外销部销售区域经

理、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梁金女士已取得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

截至本日，梁金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2,900股，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梁金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梁金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2-8681698
传真：0572-8681623
电子邮件：dingli@cndingli.com
通信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雷甸镇启航路188号

汪 婷：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学位。曾就

职于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汪婷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汪婷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汪婷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72-8681698
传真号码：0572-8681623
电子邮件：dingli@cndingli.com
通信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雷甸镇启航路188号

郭 斌：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安徽财经大学计统专业，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曾任职于中国银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等单位，长期

担任审计相关职务，具有良好的审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现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郭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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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3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德清县雷甸镇启航路188号公司四期工厂四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

333,447,290

65.853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许树根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许仲、王美华以通讯方式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向存云以通讯方式参会；

3、董事会秘书梁金女士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563,593

比例（%）

99.7349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883,697

比例（%）

0.2651

2、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563,593

比例（%）

99.7349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883,697

比例（%）

0.2651

3、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563,593

比例（%）

99.7349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883,697

比例（%）

0.2651

4、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563,593

比例（%）

99.7349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883,697

比例（%）

0.2651

5、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575,493

比例（%）

99.7385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871,797

比例（%）

0.2615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1,382,269

比例（%）

96.3817

反对

票数

12,027,121

比例（%）

3.6069

弃权

票数

37,900

比例（%）

0.0114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2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575,393

比例（%）

99.7385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871,897

比例（%）

0.2615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2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575,393

比例（%）

99.7385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871,897

比例（%）

0.261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8,103,920

比例（%）

98.3975

反对

票数

1,225,271

比例（%）

0.3674

弃权

票数

4,118,099

比例（%）

1.2351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575,393

比例（%）

99.7385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871,897

比例（%）

0.2615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575,393

比例（%）

99.7385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871,897

比例（%）

0.2615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444,592

比例（%）

99.6992

反对

票数

130,801

比例（%）

0.0392

弃权

票数

871,897

比例（%）

0.2616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13.01

13.02

13.03

13.04

13.05

13.06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许树根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许仲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于玉堂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美华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梁金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许荣根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319,064,376

331,813,082

331,813,082

314,538,723

331,813,082

331,813,08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5.6866

99.5099

99.5099

94.3293

99.5099

99.509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14、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14.01

14.02

14.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傅建中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宝庆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瞿丹鸣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330,620,316

332,080,478

332,080,47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1521

99.5900

99.590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15、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15.01

15.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向存云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周民为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监事的议案

得票数

332,442,118

328,034,74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6985

98.3767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289,153,780

0

43,421,713

比例（%）

100

0

98.0317

反对

票数

0

0

0

比例（%）

0

0

0

弃权

票数

0

0

871,797

比例（%）

0

0

1.9683

其中: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39,254,986

4,166,727

97.8273

100

0

0

0

0

871,797

0

2.1727

0

(四)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9

10

12

13.01

13.02

13.03

13.04

13.05

13.06

14.01

14.02

14.03

15.01

15.02

议案名称

公司 2022 年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关于确认2022年度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
案

关于确认 2022 年度监事
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为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2024-2026 年)股东回报
规划的议案

关于选举许树根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许仲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于玉堂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王美华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梁金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许荣根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傅建中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宝庆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瞿丹鸣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向存云为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周民为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3,208,813

32,015,589

43,208,713

43,208,713

38,737,240

43,208,713

43,077,912

29,697,696

42,446,402

42,446,402

25,172,043

42,446,402

42,446,402

41,253,636

42,713,798

42,713,798

43,075,438

38,668,065

比例（%）

98.0222

72.6296

98.0220

98.0220

87.8781

98.0220

97.7253

67.3713

96.2926

96.2926

57.1045

96.2926

96.2926

93.5868

96.8992

96.8992

97.7196

87.7212

反对

票数

0

12,027,121

0

0

1,225,271

0

130,801

比例（%）

0

27.2843

0

0

2.7796

0

0.2967

弃权

票数

871,797

37,900

871,897

871,897

4,118,
099

871,897

871,897

比例（%）

1.9778

0.0861

1.9780

1.9780

9.3423

1.9780

1.9780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9、10、1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

项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的，

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志坚、李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338 证券简称：浙江鼎力 公告编号：2023-025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2023
年5月24日以书面、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于2023年5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形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向存云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选举向存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6月1日

附件：简历

向存云：男，中国国籍，大专学历，中共党员，曾任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内销部副经

理，现任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国内销售部经理、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向存云先生通过德清中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
558,472股，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

存在关联关系，向存云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股本953,992,980股，其中通过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19,052,128股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故此次参与分配的股

份为934,940,852股。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进行除权除息，参考价如

下：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分配比例，即280,482,255.60元=934,940,852
股×0.3元/股；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即0.294008元/股=
280,482,255.60元÷953,992,980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

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294008元/股。

公司于2023年5月23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2022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现将公司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情况

（一）公司于2023年5月23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2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利润分配方案为：拟以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当日的

可参与分配的股本数量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元（含税），不送红

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若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实施

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将按照“现金分红比例固定不变”的原则调整分配总额。

（二）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

（四）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以总股本（953,992,98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9,
052,128股）后934,940,85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人民币3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

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2.7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6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6月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3年6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6月7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981

08*****584

08*****129

08*****893

08*****547

股东名称

安徽辉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辉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辉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辉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5月26日至登记日：2023年6月6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1777号辉隆大厦

咨询联系人：董庆、徐敏

咨询电话：0551-62634360
传真电话：0551-62655720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有关利润分配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002556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3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2年 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1,399,938,23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2.00元（含税），不送

股不转增，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2、公司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4、自权益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5、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最新总股本为基数，按
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相应的调整。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3年5月30日召开的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23年5月31日的《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现将具体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1,399,938,23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

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2023年6月7日2、除权除息日：2023年6月8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3年6月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实施方法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6月8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849

01*****801

股东名称

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杨潇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5月31日至登记日：2023年6月7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及联系办法1、咨询部门：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2、咨询电话：0791-83896755 传真：0791-838967553、咨询联系人：姜锋4、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998号绿地中央广场B区元创国际18
层 邮编：330038

六、备查文件1、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650 证券简称：仁和药业 公告编号：2023-029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8日召开了第七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23年5月23日召开了2022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议案主要内容为首次授予1名激励对
象与预留授予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
司层面业绩考核不达标，激励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综上所
述，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有
关规定，公司相应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其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1.931元/
股，涉及限制性股票680.1950万股；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1.931元/股，涉及限
制性股票74.6014万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507,500,000股减少至499,952,036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507,500,000元减少至499,952,036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
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
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申报时间及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邮寄或传真方式申报债权，申报时间、地点等信息如下：1、申报时间：2023年6月1日至2023年7月15日，每个工作日9:00-17:00；2、申报地点：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平瑞公路588号董事会办公室；3、邮政编码：325400；4、联系人：孔令活；5、联系电话：0577-63727222；6、传真号码：0577-63726888-0；7、电子邮箱：qzbdsb@126.com8、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

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证券代码：002687 证券简称：乔治白 公告编号：2023-020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6,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9,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16.90元/股，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回购
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

2、截止公司回购股份期限届满并实施完毕之日，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4,121,58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850%，最高成交价为 16.19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3.47 元/股，成交均价为
14.5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60,002,280.25元（不含交易费用）。

3、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320,753,348股减少至316,631,767股。
4、公司已于 2021 年 6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股份的注

销手续。
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联虹普”）因实施回购注销部

分社会公众股份导致公司股本总额、股本结构发生变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就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
暨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1年 2月 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1年 2月 26日召开了 2021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6,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9,000万元；回
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16.90元/股，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2月8日、2月2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和《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1-008）。

2021年3月3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2021年3月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1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回购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公告回购进展情况，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
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公司已及时履行了回购进展的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回购股份实施进展公告。

截至2021年5月31日，本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成，公司通过股份回购证券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回购公司股份4,121,5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850%，最高成交价为16.1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3.47元/股，成
交均价为14.5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60,002,280.25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回购股份的注销情况
公司于2021年6月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4,121,581 股回购股份

注销手续。注销数量、完成日期、注销期限符合回购股份注销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
额、股本结构相应发生变化。

三、注销完成后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毕后，公司总股本由320,753,348股减少至316,631,767股，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股份总数

注销前

数量（股）

99,794,159
220,959,189
320,753,348

比例（%）

31.11
68.89
100

注销后

数量（股）

99,794,159
216,837,608
316,631,767

比例（%）

31.52
68.48
100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的条件。
四、后续事项安排
公司将尽快召开相关会议审议注册资本变更及修改公司章程事项，并办理相关的工商登记变更及备案

手续。
特此公告

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300384 证券简称：三联虹普 公告编号：2021-034

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华融华侨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拥
有对新疆麦趣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麦趣尔集
团”）的一笔债权本金 24690万元及相关权利，以及对新疆副
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副食集团”）的一笔债权
本金 12875.28万元及相关权利，我司对该 2户债权资产拟以
组包或单户方式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一、资产情况
1、麦趣尔集团债权项目主要风控措施为：1、泰国东方航

空有限公司的 40%股权质押（泰国东方航空有限公司已破
产）；2、九州通泰（深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质
押；3、新疆副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副食集团”）
承担连带责任担保。4、副食集团100%股权二顺位质押。此
外我司查封麦趣尔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麦趣尔（证券代码
002719）股票。截至2023年4月30日本金、利息、罚息及违约
金合计56945万元。

该项债权已取得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川民终826
号已生效判决书。

2、副食集团债权项目主要风控措施为：1、新疆麦趣尔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麦趣尔集团”）承担连带责任担
保。2、新疆金奥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质押。截至2023年
4月30日本金、利息罚息及违约金合计22030.37万元。

该项债权已取得北京仲裁委员会（2022）京仲裁字第
1149号已生效裁决书。

目前2户债权资产本金合计37565.28万元。债务方应清
偿的本金、利息、罚息及违约金等，按相关合同的有关约定以
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以转让时点实际金额
为准。我司拟公开处置上述债权资产，现予以公告。

二、交易条件
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交易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有一定

的资金实力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境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资产原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

方（除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与原债务人及利益相关方债务重
组、资产重整外）。

四、公告有效期限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止。公告期内受理上述

资产及其处置有关事项的咨询，有意向者请在截止日期前提
交书面意向书。

五、特别提示及声明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合同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我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且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
对资产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
项要约。

六、联系方式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梁女士：010-83271933，郑先生

010-83271922。
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受理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10-83271981。
华融华侨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日

华融华侨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